
关于调整期权品种询价次数的公告

〔2021〕25 号

为规范期权合约询价，根据《大连商品交易所期权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自 2021

年 8 月 2 日交易日起，同一交易编码在一个期权品种上每日询价次数上限从 500 次调整为

200 次。

特此公告。

大连商品交易所

2021 年 7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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